
製表日期：103年05月14日表106-3-1(100年度)基本稅額件數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件數

繳納基本稅
額單位

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
金額

員工分紅配股時價
超過面額部分

申報大於歸
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

每戶平均件數
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1354900430113913100第1分位 196 261

1934700351419757100第2分位 294 3101

2184300360419892100第3分位 330 3112

2445401331120499100第4分位 339 395

20449002705236100100第5分位 368 4164

2144802350421199100第6分位 351 4137

265530030116229100100第7分位 376 4111

22853003404275100100第8分位 413 4185

217620334032769999第9分位 415 4198

275640346022269999第10分位 376 4101

2193522093533442191858998合      計 3458 31265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所指之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一)本項統計資料來源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資料，不含分離課稅、免稅及非課稅所得，本統計表資料不宜作為貧富差距之比較。
　　　　　　　　　(二)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